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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 

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第一创业证券”）编制

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二○○九年年度报告》、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、

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。第一创

业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，也不

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

担任何责任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第一创业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投资者依据本报

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，第一创业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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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

一、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： 

本期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“证监许可〔2009〕

920号”文件核准公开发行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。 

二、 债券名称： 

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债券。 

三、 债券简称及代码： 

09东药债、112011。 

四、 发行主体： 

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五、 债券期限： 

本期公司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。 

六、 发行规模： 

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6亿元。 

七、 债券利率： 

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7.05%，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，

采取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 

八、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： 

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，逾期不另计息。利

息每年支付一次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。 

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，即2009年11月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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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。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在债券存续期间内每年支付一次，

2010年至2014年间每年的11月2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（遇节假

日顺延，下同）。本次公司债券的到期日为2014年11月2日，到期支

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。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

前1个交易日，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6个工作日。在公司

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公司债券持有人

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,在公司债券到期本息的债权登

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

息年度的债券利息及债券本金。本次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

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。 

九、 担保情况： 

本期公司债券由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

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十、 发行时信用级别： 

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AA，

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AA。 

十一、 债券受托管理人： 

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十二、 募集资金用途： 

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借款，调整债务结构，剩余部

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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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发行人 2009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

一、 发行人基本情况 

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于1993年6

月10日，经沈阳市体改委(1993)32号文件批准成立，1996年5月3日经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（1996）42号文件批准上市,向社

会公开发行4,500万股A股。1998年5月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以发行人

1997年末总股本194,750,000股为基数以10：3的比例转增股本，1999

年5月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以发行人1998年末总股本253,175,000股

为基数每10股送红股2股。2006年2月14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，股改方

案确定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股份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

的3.6股股份，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共支付39,171,600股股份。

2008年10月29日，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字[2008]716号文核准,发行

人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了3,000万股人民币普

通股（A股）。 

截至2009年12月31日，发行人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33，809，998.00

元。发行人控股股东为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截至2009年末该

公司的持股比例为51.67%，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持有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6.08%的股份，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

人。 

二、 发行人2009年度经营情况 

2009年，原料药业务破冰前行。面对金融危机对出口市场的影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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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料药销售实现了快速增长，在发行人获利中有较高的贡献度。强势

产品齐头并进。氯霉素、脑复康、黄连素、金刚烷胺等产品销量比重

显著提升，有效弱化了单品种比重过大造成的结构风险。积极开发弱

势品种的新市场、新客户，产品销量逆势提升。制剂业务板块平稳成

长。制剂产品和医药中间体出口连续取得突破。多个品种面向多国市

场的产品注册工作连续取得新进展。基于客户需求并结合公司化工合

成技术优势的新产品研发工作展开探索。批发、零售、调拨、快批等

主要业务板块齐头并进，销售规模增长显著提速。供销公司快速发展，

名列中国医药商业百强第23位，比前一年上升11位，坐拥东北辐射全

国的区域龙头地位凸显。 

2009年，发行人制剂新厂区全面通过ＧＭＰ认证并顺利投产。发

行人拥有全国最大的单体制剂厂区和先进的装备技术，加速发展制剂

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产能保障。历经半年多的周密策划，制剂营

销变革工作于十一月正式启动，发行人把原有七个部门的制剂营销业

务，统一整合为发行人控股100%的销售有限公司。实施产品、队伍、

渠道、市场的全面共享与整合，为做大制剂提供了组织保障。主导产

品VC深加工项目投产，拥有国际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的生产线，

为VC系列产品突入国际高端市场，提供了有力保障。质检研发中心、

中试基地、新总部大楼等项目建设进展顺利。项目建设将于2010年全

部完成。细河原料药厂区筹建工作全方位稳步推进。厂区总平规划概

念设计委托世界制药巨头拜耳技术工程公司进行。项目设计工作由国

内外多家设计机构协同承担，实现优势互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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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发行人2009年度财务情况 

根据发行人年度报告，截至2009年12月31日，发行人总资产达

60.79亿元，较2008年末的41.04亿元增加48.12%；净资产（不含少数

股东权益）为20.19亿元，较2008年末的15.72亿元增加28.49%。 

2009年，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509,358.83万元，同比增长10.50%；

实现利润总额58,437.84万元，同比增加16.95%；归属于母公司所有

者的净利润（母公司报表数）41,678.96万元，同比增长13.84%。公

司的盈利能力和未来的增长趋势平稳上升。 

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1、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2009年12月31日 2008年12月31日 增减率 

资产总计 6,078,927,987.90 4,103,989,059.49 48.12% 

负债合计 4,025,348,258.05 2,529,449,366.75 59.14% 

少数股东权益 34,356,143.62 2,997,781.83 1046.05% 

归属于母公司股

东的权益合计 
2,019,223,586.23 1,571,541,910.91 28.49% 

 

2、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2009年度 2008年度 增减率 

营业收入 5,093,588,302.08 4,609,773,178.82 10.5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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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利润 532,400,415.24 494,952,952.86 7.57% 

利润总额 584,378,448.81 499,675,278.61 16.9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
476,079,381.81 357,906,459.70 33.02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 

425,445,112.83 376,877,756.64 12.89% 

 

3、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2009年度 2008年度 增减率 

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615,905,583.38 709,025,038.47 -13.13% 

投资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-519,835,301.85 -315,311,882.86 -64.86% 

筹资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891,999,808.45 -142,707,913.20 725.0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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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一、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

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09]920号文《关

于核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》核准，

于2009年11月2日至2009年11月6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60,000万元的

公司债券。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

共计人民币59,130万元，已于2009年11月11日汇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21001400008052505535账户及交通银行辽宁

省分行营业部211111201018150021749账户内。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

所有限公司已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，并出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

[2009]第2615号《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

到位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。 

根据发行人2009年10月29日公告的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的相关内容，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

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具体如下： 

1、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拟用其中2.8亿元偿还商业银行贷款。若

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与公司预计不符，发行人将本着有利于优

化公司债务结构、尽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的原则灵活安排偿还

公司所借银行贷款。 

2、 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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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
根据发行人于2010年3月对外披露的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和《东北制药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2009年年度报告》的相关内容，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，

发行人已使用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52,130万元，其中：用于偿还贷

款本金41,000.00万元，利息443.33万元；补充公司及公司之子公司

流动资金10,686.67万元。 

按照募集资金实际到位的时间，发行人将原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

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。根据募集说明书，发行人可本着

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、尽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的原则灵活安排

偿还公司所借银行贷款，另外流动资金用途包括偿还银行贷款。因此，

我方认为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集说明书披

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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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专项偿债账户的管理情况 

根据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

书》，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到期日的前3个月为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

及最后一期利息设立专项偿债账户，并通过该账户还本付息。 

2009年度，发行人并未开立专项偿债账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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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发行人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

发行人于2009年6月作出承诺，“在最近一次董事会、股东会上

做出决议，对不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东北制药总厂、沈

阳第一制药厂及东北制药集团公司供销公司在本年度内予以规范。”

发行人拟在2009年12月31日前以东北制药总厂为基础，构建股份公司

母公司组织实体和管理架构，将沈阳第一制药厂和东北制药集团公司

供销公司改制为公司制企业，建立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

母子公司体制，实现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规范化运作。 

根据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年度报告》及发行人提

供的《公司债承诺履行情况介绍》，沈阳第一制药厂、东北制药集团

公司供销公司已经完成公司制改造，并分别于2009年12月25日、2009

年12月29日在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相

关工作，取得了新的营业执照，为发行人子公司。 

东北制药总厂拟于2010年注销。鉴于东北制药总厂注销工作的

复杂性，同时考虑发行人接续全部生产经营活动，需对发行人公司的

经营范围、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，产品生产批准文号进行变更，以及

东北制药总厂注销前税务稽查、2009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、出

口退税的办理等实际情况，发行人定于在2010年3月31日停止东北制

药总厂的生产经营活动。从2010年4月1日开始，启用以东北制药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及全部业务。2010年6月30日

前彻底完成东北制药总厂的工商注销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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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

2009年度内，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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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保证人的情况 

本期公司债券由发行人控股股东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东药集团”）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根据辽宁金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辽 金 年 审 字

[2010]第 031号《审计报告》，截至2009年12月31日，东药集团的

主要财务数据（合并报表数据）如下：资产总额达6,304,474,964.20

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894,555,941.11元，2009年度实现

营业收入5,094,966,302.08元，净利润449,692,426.17元。 

2009年度内，保证人东药集团持续盈利，资产规模保持增长，其

担保可为本期债券的到期偿还提供较有力的外部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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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

本期公司债券于2010年11月2日正式起息，2009年度内，发行人

不存在需要为本期公司债券偿付本息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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